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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日本养老保险制度中 /离婚时厚生年金分割制度0、 /遗族年

金0、 /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0 等,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日本妇女的婚姻、就

业、生育、抚养和护理, 关系到妇女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晚年生

活质量。因此, 养老保险制度中与妇女相关的内容, 一直是日本政界、学术

界、媒体和女性国民普遍关心并激烈争论的话题。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日本

养老金制度历经多次改革, 特别是与妇女相关的内容几度修改。本文是从性

别视角对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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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其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系着每一

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日本自 1961年实施 5国民年金法 6、实现了 /全

民皆年金0 之后, 政府和国民始终保持着对养老保险制度的高度关注。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随着出生率下降及老年人口增加, 少子老龄化现

象日趋加重, 社会保障费用支出过大, 养老保险制度呈现入不敷出、难

以为继的局面。特别是 90年代以来, 日本的家庭模式、就业形态均发

生较大变化, 妇女的生活方式也趋向多样化, 养老保险制度越来越暴露

出其不合理之处。为了减轻和摆脱少子老龄化对养老金财务危机的巨大

冲击, 构建一个符合时代发展和变化需要、尊重个人权利并适合妇女多

样化生活方式的养老保险制度, 日本政府及民间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

并改革养老保险制度。

理论上, 养老保险制度是一种建立在性别平等基础上的福利政策,

不应因加入者性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日本传统文化、思想观念、风

俗习惯、思维方式等潜移默化地融于养老保险制度中, 使其带有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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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色彩。因此, 从性别视角来研究日本养老保险制度, 不但可能发现

既有制度中的一些问题, 还有可能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一  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性别因素

(一 ) 国际妇女运动及日本妇女界的推动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了几次改革, 其中,

与妇女相关的内容也多次得到调整。究其原因, 这与世界范围妇女运动

的展开、日本妇女界的推动以及日本政府性别平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

着密切关联。作为权威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在提高妇女地位、促进性别

平等、推动妇女事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 1975年还被定为国

际妇女年。自 1975年以来, 为促使世界各国广泛设立提高妇女地位的

机制, 先后召开了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

界妇女大会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大会 /以行动促进平等、发展与

和平0 为主题, 制定并通过了 5北京宣言 6 和 5行动纲领6, 明确了社

会性别主流化¹的目标, 并以此作为争取实现两性平等的一项全球性战

略。在世界妇女运动的影响和促进下, 不少国家制定和实施了性别平等

政策。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日本民间妇女团体经常召开关于养老金

问题的研讨会、说明会, 向政府提出要求改革养老金制度的提案, 最重

要的是要求妇女独立的 /年金权 0。这些来自民间妇女的呼声和努力,

直接促成了 1985年 /妇女年金权0 的确立。与此同时, 日本社会男女

平等意识的普及以及学术界里性别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越来越广泛的应

用, 也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一个潜在背景。不少研究者特别是女性研

究者从性别视角反思既有的法律、制度、方针、政策、习惯和思维方式

等, 发现问题, 提出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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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1997年 6月,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给社会性别主流化下了如下定义: /所谓社会

性别主流化是指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上评估所有有计划的行动 (包括立法、政策、方案 )

对男女双方的不同含义。作为一种策略方法, 它使男女双方的关注和经验成为设计、实施、

监督和评判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而使男女双方受益均等,

不再有不平等发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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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妇女运动的影响和国内妇女运动的推动下, 日本政府也开始

在立法和政策上推动男女平等。日本朝野以 1975年国际妇女年为契机,

开始围绕男女平等问题进行讨论。1976年设置了厚生大臣的私人咨询

机构 ) ) ) 年金制度基本构想恳谈会。该恳谈会对养老金制度进行重新思

考, 并认真探讨了妇女的养老金问题, 遗憾的是没有出台具体方案。

1985年日本国会通过了 5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6。同年, 日本加入 5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6。这无疑为养老金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

会环境。20世纪 90年代, 日本政府提出了 /男女共同参与社会0 的奋

斗目标。1996年 12月, 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本部长的男女共同参与社

会推进本部出台了 5男女共同参与社会 2000年计划 6, 该文件从尊重

个人生活方式的基本点出发, 反思现有各项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 提出

/从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的中立观点修改税制、社会保险制度、工资制

度 0。它对日本的税制、社会保险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均起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1999年 6月颁布并实施的 5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 6 从法

律上保障了男女平等参与社会、家庭和社区工作的权利。面对人们对养

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以及不公正的指责, 厚生省于 2000年

设立了 /对应妇女生活方式变化等因素的年金讨论会 0, 多次就养老保

险制度中有关性别的内容进行讨论。 2001年 12月发表了 5从妇女自身

的贡献看年金制度 6 的报告, 该报告以构建个人为单位的养老保险体

制为目标, 提出了改革养老金制度的方案。日本政府还设立了 /雇用

与年金研究会0, 对养老金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 2002年 12月, /男女

共同参与社会会议影响专门调查会 0 提出了关于 5生活方式的选择与

税制、社会保障制度、雇用体系 6 的报告。目前, 日本政府在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中越来越重视倾听妇女界的声音, 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审

议会、研讨会中注重吸纳女性学者和包括家庭主妇在内的各阶层妇女的

参与。

(二 ) 传统家庭模型的变化

日本养老保险制度草创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厚生年金制度的设计

是建立在 /丈夫外出工作、妻子做全职主妇 0 这样一种标准日本型家

庭模式之上的。当时, 大多数妇女在结婚或生子后就辞职回家做全职主

妇, /男子外出工作养家、妇女在家从事家务和育儿0 的传统性别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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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是日本社会的普遍现象。已婚妇女在家庭中

扮演着母亲、妻子以及家务和老人护理的提供者这样的角色。因其无收

入而被看做是被扶养者, 而男子是家庭经济收入的来源, 被视为扶养

者。建立在这一标准家庭模式上的养老保险制度, 其最大的特点是以家

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

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生率的变化以及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向社会, 日

本双职工家庭数量稳步上升。日本总务省劳动统计局 2003年 5劳动力

调查6 表明, 1988年双职工家庭数量超过了全职主妇家庭, 之后全职

主妇家庭愈发减少, 双职工家庭愈发增多。如今, 婚后没有任何工作经

历的全职主妇已踪迹难觅。既然作为养老保险制度基础的标准家庭模式

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那么, 以全职主妇家庭为依据的养老保险制度自然

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另外, 养老金制度的制定是以结婚 40年的夫妇

为模式的, 可当今日本不断增高的离婚率、日益突出的晚婚和未婚现象

使这一模式的典型意义也随之丧失。

因此, 重新设计和改革既有养老保险制度, 建立一种以妇女加入一

定期间厚生年金为前提、以双职工家庭为新标准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成

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 ) 妇女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日本妇女的年龄段就业率呈现 M型, 即在刚毕业和三四十岁左右

出现两个就业高峰, 其原因在于多数妇女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因结婚、生

育和抚养子女而离职, 待孩子稍大后又出来就业。但随着日本妇女受教

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其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历次 5关于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舆论调查6 结果表明, 在妇女中 /即

便结婚也要工作 0 的意识越来越普遍, 其中以持 /等孩子稍大些再出

去工作为好 0 观点的妇女人数为最多, 其次是持 /生了孩子也要继续

工作0 观点的人。多数未婚妇女理想的生活方式是 /结婚、生子, 工

作一辈子0, 或者 /结婚、生子、退职, 等孩子稍大后再出去工作 0。

如今, 相当数量的妇女选择从生孩子在家从事育儿和家务劳动、待最小

的孩子上学后再出去工作的模式。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当妇女重新回到

工作岗位上时, 大多数不是成为正规雇用者而是成为派遣工、合同工、

临时工、小时工等非正规雇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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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 日本妇女在就业上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即便结婚、生子也

不辞职而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妇女也日渐增多, 还有一部分职业妇女选择

了独身, 过着完全不同于全职主妇的 /单身贵族 0 生活。全职主妇数

量的大幅减少, 使得建立在以全职主妇占大多数这一思维模式下的养老

保险制度已完全不合时宜, 迫切需要改革。

二  养老保险制度中涉及性别的内容

(一 ) 针对全职主妇的 /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 0

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是养老金制度中与妇女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

也是最具争议的内容。第三号被保险人指加入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的第

二号被保险人所抚养的配偶 (主要是全职主妇 )、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正规雇用者的四分之三、且年收入不到 130万日元的一类人。该制度创

设于 1985年, 主要出于全职主妇大都没有工作、缺乏缴纳养老金能力

的考虑, 同时, 也考虑到妇女担负育儿、护理老人等家庭责任, 也为防

止中老年夫妇离婚时妻子陷入无养老金的窘困状态, 因而才规定不征收

其保险费。 1985年对 5国民年金法6 进行了修改, 强制薪职人员 (企

业职工和公务员 ) 的配偶作为第三号被保险人加入国民年金, 从而使

/年金权 0 覆盖到全体日本妇女。因此, 该项改革也被称为 /妇女年金

权的确立0。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在创设初期并没有受到什么批评, 但

随着妇女就业率的提高、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 抨击该制度的声音逐渐

出现。

(二 ) 妇女与遗族年金

妇女与遗族年金问题的主要争论焦点在遗族厚生年金上。首先, 遗

族年金在支付条件上男女有别, 遗族年金制度只针对母子家庭, 而父子

家庭则无缘享受这一福利。另外, 双职工家庭和全职主妇家庭之间也存

在着不平等, 在缴纳养老保险费期间, 即便两个家庭的夫妇工资总额相

同、缴纳保险费相同, 全职主妇家庭领取的高龄遗族年金也会比双职工

家庭要多。 2004年遗族年金制度做了重要修改,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以往制度造成的不公平现象, 但仍不够完善。因此, 有人呼吁废止

遗族年金制度, 建立以个人为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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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离婚时厚生年金分割制度中妻子应得的部分

在 2004年养老保险改革前, 夫妻离婚时丈夫得到的养老金是自己

名下的厚生年金和基础年金, 全职主妇可得到自己名下的基础年金, 但

不能领取丈夫的厚生年金。不少没有经济收入的全职主妇由于担心离婚

后生活水平下降, 因而即便夫妻感情破裂也不敢轻易提出离婚, 陷入想

离婚但不能离婚的 /养老金束缚 0 状态。由于该制度建立在 /丈夫在

外工作, 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和育儿及护理老人 0 这一性别分工模

式之下, 丈夫领取的厚生年金中理所当然包含夫妇二人老后的生活费,

离婚后妻子完全与丈夫名下的厚生年金无缘是不公平的。另外, 如果丈

夫离婚后再婚, 其去世后遗族厚生年金将归于其现任妻子名下, 这对前

妻也很不公平。基于以上不合理现象, 2004年 6月出台的养老保险改

革方案规定 2007年和 2008年分两个阶段导入 /离婚时厚生年金分割制

度 0。该制度于 2007年 4月 1日开始施行, 如在这一天之后离婚, 婚姻

期间的厚生年金 (夫妇合计 ) 可以加以分割。只要当事人达成协议或

者得到法院的判决, 妻子最多可以得到婚姻期间丈夫厚生年金的一半。

2008年 4月 1日开始施行的 /第三号被保险人离婚时厚生年金分割制

度 0 规定, 离婚时第三号被保险人可以自动分割配偶厚生年金的一半。

换言之, 即使没有达成离婚协议, 妻子也可以得到一半厚生年金领取

权。此项改革更多地考虑到了妻子对家庭的贡献, 使得夫妻离婚时, 婚

姻时间越长, 妻子分割到的厚生年金就越多。

(四 ) 妇女非正规雇用者与厚生年金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 养老保险制度一直将非正规雇用者排除

在厚生年金之外。近年来, 非正规雇用的妇女显著增加, 因此, 对于养

老保险制度中没有体现短时劳动者的利益、不利于提高妇女就业率一直

存在批评的声音。2004年改革对养老保险制度做了如下修订: 非正规

雇用者在劳动时间和劳动天数是正规雇用者的四分之三以上时可加入厚

生年金。具体来说, 就是每周劳动时间在 30个小时以上就可以加入厚

生年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非正规雇用者的权益。目前, 日本学

术界还在全面探讨如何降低非正规雇用者加入厚生年金的门槛。

(五 ) 妇女的育儿与厚生年金

考虑到日本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少子化现象, 几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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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加大了对养育子女的支持力度。主要修改之处是: 将利用 5育儿护

理休假法6 中育儿休假制度¹者扩大为保险对象, 免除其在育儿休假期

间厚生年金被保险人负担的部分。2000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免除了育

儿休假期间厚生养老保险金的事业主负担部分, 以育儿休假前的报酬标

准计算养老金。 2004年 2月 /年金改革相关法案 0 在众参两院获得通

过。该法案将女职工育儿休假期间免除缴纳养老保险金的时间由原来的

一年延长至三年。

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女职工的养育子女和护理老年人工

作, 减轻了她们在育儿和护理期间缴纳厚生保险金的负担。但是, 养老

保险制度框架内的育儿支持政策仍有很大局限性, 其表现是 25岁到 40

岁之间育儿期间养老保险享受者比例偏低。换言之, 能够享受这一优待

的妇女人数非常有限。首先, 适用企业必须是符合育儿、护理休假制度

所规定的企业, 一般企业不享受此优待。其次, 相当数量的企业在执行

育儿、护理休假制度上态度比较消极。在女职工怀孕或生孩子后, 企业

方表面上虽不敢违背法律予以辞退, 但其营造出的工作氛围使女职工不

得不主动提出辞职。还有不少女职工因为担心失去工作, 往往没有休满

假期就回到岗位。因此, 企业中真正能够按照规定休满三年育儿假期的

女职工很少。

三  性别视角下养老保险制度中的问题点

(一 ) 被制度化的不公平现象

社会政策往往是按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结构来设计的。目前,

日本依然没有摆脱一种政策和制度上的悖论, 即一方面强调发挥男女各

自的价值, 提出实现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目标, 另一方面在各种制度和

政策上又体现了对全职主妇家庭在税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优待。º

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没有充分考虑双职工家庭、单身职业妇女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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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依据 5育儿护理休假法 6 规定, 抚养不满一岁孩子的从业人员不分男女, 有取得育儿

休假的权利。在不能送子女进保育所等不得已的情况下, 可以将育儿休假延长至一岁六个月。

包括在所得税、居民税等方面对被扶养配偶的减免, 企业的配偶津贴, 在养老金上

对被扶养妻子的待遇对策等等。



 t 日本学刊  2009年第 1期

缴纳保险费者的利益, 对母子家庭、单身妇女家庭等生活较困难家庭缺少

政策上的扶持。因此, 它是一种针对全职主妇的优待政策。它很容易让人

们得出一种结论: 丈夫在外工作、拥有较高收入和优惠的所得税减免, 妻

子在家承担家务、育儿、护理等工作这一性别分工模式比较划算。

第三号被保险人本人无须缴纳养老保险费, 老后获得的养老金由厚

生年金、共济年金的加入者负担, 也就是由全体被雇用的男子、双职工

家庭的妻子以及单身职业妇女等第二号被保险人负担。这一优待全职主

妇家庭的政策造成了以下两种不公平: 一是双职工家庭和全职主妇家庭

之间的不公平; 二是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妇女之间的不公平。这首先表

现为全职主妇和单身职业妇女之间的不公平。单身职业妇女每月需缴纳

高额养老保险费, 结婚后如不辞职作全职主妇, 就不能作为第三号被保

险人享受减免养老保险费待遇。其次是造成了薪职人员之妻和个体经营

者之妻间的不公平。个体经营者之妻是第一号被保险人, 即便自己没有

收入也要每月缴纳养老保险费。薪职人员之妻的全职主妇则作为第三号

被保险人而不用缴纳保险费。但二者在老后领取的养老金却没有什么差

别。另据调查, 妻子是否成为全职主妇, 丈夫收入的因素较大。丈夫收

入高的家庭, 妻子做全职主妇的情况比较多。这样一来, 一些经济条件

比较好的全职主妇家庭反而享受了政策的优待。

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似乎是在鼓励妇女去做全职主妇, 强调和加固

了 /男主外、女主内 0 这一性别分工模式。这与世界范围的男女平等

理念背道而驰, 也不符合日本要实现的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目标。另外,

作为全职主妇也并非都对此优待政策领情, 一些有工作欲望的主妇认为

育儿和护理老人把自己限制在了家庭, 妨碍了她们参与社会。

在养老保险制度中, 全职主妇或年收入在 130万日元以下的第三号

被保险人是作为 /被扶养人 0、 /贤内助 0 而被定义的。从性别平等的

视角思考, 这一对某一阶层或某一类妇女实施优待的做法违背了就业政

策的中立原则, 也使男女社会性别分工被合理化了。

对全职主妇在政策和制度上优待不仅存在于养老保险制度中, 而且

还存在于医疗保险和企业福利中。如日本企业将年收入不超过 130万日

元的妻子作为 /被扶养人 0, 给其丈夫支付 /扶养津贴0 (或称家族津

贴 ), 全职主妇家庭不仅享受养老保险制度上的优待, 而且还享受健康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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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制度和企业制度上的多重优待。这也印证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是一

种被制度化的不平等。

(二 )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高风险性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高风险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妇女

对养老金保障具有很高的依赖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保健事业

的进步, 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在不断提高, 而妇女在寿命提高方面与男子

相比更有优势。据厚生劳动省最新统计, 2006年日本妇女的平均寿命

为 85181岁, 男子为 79岁, 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 女子平均寿命比男

子高 6181岁。虽然妇女晚年单身生活时间比较长, 但养老金却并不因

此而增多。一般来说, 妇女老后领取的养老金比男子要少很多, 大约只

占男子养老金的一半左右。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2005年日本领取最低

生活保障费者有 143132万人, 其中 34145万人为 65岁以上的老年妇

女。¹ 与男子相比, 老年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会处在一个相对贫困的状

态。二是相当数量妻子的生活水平和老后的生活质量取决于丈夫的收

入。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 妇女劳动力

与男子相比工资水准较低、加入养老保险时间较短, 老年妇女人口从养

老金体系中获得的日常养老金收入低于男子。总体来看, 妻子依据丈夫

的厚生年金而得到的保障明显不足。全职主妇家庭更是凸显养老保险制

度的高风险性, 妻子没有收入或收入很低, 丈夫作为一家的顶梁柱, 其

养老金在晚年生活水平的高低上起着决定作用。一旦丈夫遭受裁员、失

业, 很容易引发家庭危机。三是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有其局限性, 妻子

一旦与丈夫离婚或丈夫去世, 便不再享受第三号被保险人的待遇, 其后

生活将更为窘困。因此, 很多妇女对晚年生活缺乏安全感。另外, 还有

相当数量非正规雇用的妇女没有被厚生年金所覆盖, 将来会出现不少靠

低养老金维持生活的老年妇女, 贫富分化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 ) 不利于提高妇女的就业率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日本非正规雇用者在被雇用者中所占比例

逐渐增加, 特别是 90年代以来, 增加势头更为迅猛。据日本总务省

2008年 2月 29日发表的劳动力调查统计, 2007年非正规雇用者所占比

)131)

¹ ã 日 ä 2008年 1月 10日。



 t 日本学刊  2009年第 1期

率创历史最高纪录, 达到 3315%。日本妇女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育儿期

后, 往往以经济独立、社会参与、实现自我价值、补贴家用等理由希望

重新工作。但是, 妇女一旦辞去工作, 就很难找到与自己以往经验和所

学专业符合的职业, 从事正规工作的机会很少。同时, 不少妇女也因为

家务、育儿、护理等家庭责任的拖累, 多选择短时劳动的钟点工、合同

工等非正规雇用的工作。据统计, 2006年, 从事一周工作不足 35小时

的短时间雇用工作的妇女为 865万人, 占全部短时间雇用者人数的

7118%。¹ 相当数量的非正规雇用者被挡在厚生年金加入者的门外, 使

一大批妇女老后只能依靠低额的国民年金维持生活。

根据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 年收入在 130万日元以上者可加入厚

生年金, 不足 130万日元的全职主妇可享受第三号被保险人的优待。这

就在已婚妇女之间以年收入 130万日元为标准画了一条线。 130万日元

以上者, 收入虽多, 但自己必须缴纳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 同时也

享受不到第三号被保险人的优待措施。这就出现了工作时间越长, 到手

的收入反而越少的现象。基于此项规定, 不少人在做钟点工时特意调整

劳动时间, 以便将全年总收入控制在 130万日元以内。其后果有以下几

点: 一是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 二是没有体现作为短时间雇用者的妇女

的利益, 不利于这批人的福利和地位保障; 三是 130万日元的标准把大

多数已婚妇女限制在了低收入人群中, 容易使其陷入生活窘困的境地;

四是与少子老龄化时代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相悖, 不利于促进妇女

就业率, 妨碍了妇女自身价值和能力的发挥。

四  性别视角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

(一 ) /离婚时厚生年金分割制度 0 的是与非

近年日本离婚率走势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 婚姻期长的夫妇离婚即

所谓 /熟年离婚 0 增加。例如, 1980年结婚 20年以上者的离婚件数为

)132)

¹ 厚生労働 ã2004年 働 / 女性 N実情ä, h ttp: / /www. mh lw. go. jp /houdou /2007 /

04 /h0420 - 2. h tm l。



性别视角下日本养老保险制度再思考 t  

111万件, 2000年达到了 412万件, 20年间增长了约 3倍。¹ 中老年夫

妇离婚的原因多为子女离开家庭和丈夫退休。

据日本媒体报道, 2004年 /离婚时厚生年金分割制度 0 的改革

方案一公布, 就引起不少结婚多年妇女对该方案的关注并进行咨询。

据社会保险厅的调查, 从 2007年 4月该制度正式实施到 9月份的约

半年期间, 有 4049件离婚申请, 其中女方要求离婚的为 3069件, 占

全部离婚申请件数的四分之三。从都道府县来看, 东京、大阪等都市

的离婚申请居多。º

/离婚时厚生年金分割制度 0 是否会导致离婚率升高? 目前, 日本

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该制度会助长 /熟年离婚 0, 对家庭构成

冲击, 甚至有人预测该制度的实施将会使日本迎来一个以中老年夫妇为

主体的离婚潮。第一生命保险公司经济研究所的永滨利广就是这一观点

的代表。他认为, 离婚率 2003年以后处于停滞现象»与 /离婚时厚生

年金分割制度0 的公布有很大关系。 2004年导入的这一新制度实际上

是在 2003年 6月决定的。2003年以后离婚率降低, 是因为不少感情破

裂的夫妻在等待 2007年 4月以后该制度的实施。永滨利广甚至推算出

当今日本潜在着 213万对的 /离婚预备军 0, 潜在离婚率是现实离婚率

的 115倍。¼ 另一种观点认为, 该制度与离婚率没有太大关系。经济分

析家森永卓郎认为, 离婚率的增减, 与经济景气、失业率等正比: 失业

率低, 离婚率也低; 反之, 失业率高, 离婚率也高。 /金钱尽, 缘分也

尽 0, 丈夫由于企业效益不好而拿不到足够工资养家或者失业, 才是离

婚的主要原因。

离婚率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复杂问题,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其

是否会产生影响?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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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

内 府 ã2001年 国民生活白書ä。

ht tp: / /www. office- onoduka. com /nenk inblog /2007 /10 /4049. h tm l/.

据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 离婚件数在 1991年以后一直处于增长趋势, 但到 2003

年离婚率由增长转为下降, 2004年离婚件数比前一年减少了 117万件。

ht tp: / /www. dai- ichi- life. co. jp /news /pdf/nr05 _53. p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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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性别课题

2007年 4月, 日本内阁通过了 5被雇用者年金一元化¹法案6, 该法案

包括将厚生年金适用范围扩大到作为临时工的被雇用者, 即满足以下条件

的可加入厚生年金: 所定劳动时间每周超过 20小时; 月收入在 918万日元

以上; 从事工作一年以上; 非学生身份。该法案预定 2011年施行。当今,

日本 900万临时工中只有 1% ) 2%的人符合加入厚生年金的条件, 如新方

案得以实施, 将有 10万 ) 20万临时工加入厚生年金。此举将会缩小正规雇

用者与非正规雇用者之间的差距。同时, 由于妇女在临时工中所占比例较

大, 据统计, 2007年非正规雇用者中妇女已经占到了 5315% º, 其中临时工

占相当数量。此举如能实施将惠及这批劳动时间短、工资低、工作不稳定

且福利待遇低的妇女, 使其权益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考虑到妇女就业与育儿兼顾的困难,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厚生年金

中对其抚养三岁以下子女的育儿休假期间保险费予以免除, 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职业妇女育儿与工作的双重压力, 保障了妇女职业的连续性。目

前, 作为自营业者等第一号被保险人»的妇女, 出于经济原因往往无法

取得育儿休假, 也就与此项制度无缘。今后, 是否将养老保险制度中对

育儿的支持政策覆盖到这批人身上, 是改革应探索的方向。

截止到 2006年 3月末, 年龄在 20岁到 60岁之间的第三号被保险

人为 1092万人, 其中 99%是妇女, 主要是企业职员和公务员之妻。从

目前状况来看, 近期内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恐不会被取消。因为一旦取

消, 那些丈夫收入偏低、尚需抚养幼小孩子的主妇将难于以个人名义缴

纳养老保险费。另外, 取消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出生率, 从而加剧少子化现象。

另外, 由于近年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减

少、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使得一部分妇女因离婚、丧偶、丈夫被裁员或

收入减少等原因加入到弱势群体的行列, 突出表现在母子家庭数量增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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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

现在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按职业分 /国民年金0、/厚生年金 0 和 /共济年金 0。有呼声建

议统合养老保险制度, 将现行多种形式存在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一元化, 最终实现同一报酬的情况下

缴纳同一保险费、获取同一养老保险。

ã7 s V s 赤旗ä 2008年 3月 1日。

第一号被保险人指学生、个体经营者、农民等, 保险费由个人定期去福利事务所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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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据统计, 截止到 2003年 11月 1日, 日本的单亲家庭中, 母子家庭

有 122154万户, 占家庭总数的 217% , 父子家庭有 17138万户, 占家庭

总数的 014%。母子家庭的数量要远远超过父子家庭, 且母子家庭中 20

岁到 40岁之间的母亲有 76万人。¹ 这些母子家庭主要是离婚导致的。

据近年来的 5国民生活基础调查 6 表明, 母子家庭中母亲的就业状况

和收入状况不佳, 其中临时工、小时工等非正规雇用者占相当大比例,

母子家庭比普通家庭的平均收入低很多。因此, 将厚生年金加入者扩大

到临时工的这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能否实现, 将直接影响到作为弱势群

体的妇女及母子家庭的生活水平。

(三 ) 中立、公平的原则与长期的视角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应该是中立与公平, 体现在妇女身上, 不

应该是在左右或影响她们在就业、婚姻和养育子女等方面的选择, 而是

提供一种公平、平等的机会供其选择, 使她们不管做出怎样的选择都能

平等地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恩惠。同时, 也要保证她们不会因选择不

同而遭受不公平待遇。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 要看到不少全职主妇属低收入或

无收入的现实, 如急速改革为以个人为单位缴纳养老保险费, 强行推行

同一劳动报酬下的同一保险费缴纳和同一养老金支取的方式, 将会使一

批妇女陷入低养老金和无养老金的境地。

综上所述, 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既要考虑到日本社会少子老

龄化的进展、妇女就业率的提高、妇女生活方式和就业形态多样化等因

素, 还要尊重妇女的个人选择; 既要肯定全职主妇在家庭中的价值, 同

时也应体现她们作为国民、劳动者以个人为单位缴纳和享受养老保险的

权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还牵扯到民法、税收制度、社会保障等广泛领

域, 要想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仅仅靠改革养老保险制度自身并不能

解决所有问题, 还要与其他领域建立共同的综合对策, 如对妇女就业的

援助、少子化对策的推进以及改革健康保险制度、税收制度、企业配偶

补贴制度、雇用制度和缩小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问题等。

(责任编辑: 林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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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厚生労働 用均等児童家庭局 ã平成 15年度全国 子世帯等 査 果報告ä。


